
- 保单所有权的转让

- 在被保险人身故后（通常是在第一受益人身故后）对保单收益享有第二申

索权的受益人

- 全国保险专员协会，该组织由来自美国 50 个州、哥伦比亚特区和 4 个领地的保险专员

组成，旨在解决保险监管问题。

- 保单受益人是指在下列人员死亡后首先获得保单收益的受益人

受保人

- 保单面值；收益前的原始投资额

- 一个人或公司为另一个人（信托受益人）的利益而持有资金或财产的安排

个人人寿保险合同 - 条款和选择
至此，您应该对不同类型的 人寿保险保单及其对不同类型投保人的适用性有了

扎实的工作知识。现在，您将了解人寿保险单中的条款和选项。

 为保险人和被保险人提供了投资或分配人寿保险中可用资金

的方法。您必须充分了解不同的条款和选择，以及它们如何适用于人寿保险交

易。

A. 普通保单条款

能够识别人寿保单的下列常见条款：

保险条款、自由查看、对价条款、所有人的权利、受益人指定、宽
限期、自动保费贷款、复 效、保单贷款、不可抗辩性、自杀、年
龄或性别误报。

虽然人寿保险没有 "标准 "保单形式，但全美保险专员协会（NAIC）采用的

标准保单条款使人寿保险保单具有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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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合同条款规定
, 构成整个合同。

合同签订前的任何声明都不能用来更改合同。一旦保单生效，未经双方同意

，保险人和被保险人都不得更改保单条款，并将更改内容粘贴在合同上。

整份合同 = 保单 + 申请表副本 + 任何附加条款或修订条款

保险条款（或保险协议）规定了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基本协议。它规定

了保险人在被保险人死亡时支付死亡保险金的承诺。保险条款通常位于保单

正文页上，还规定了合同双方的身份、保险有效期限以及承保的损失类型。

合同双方必须提供一定的价值，或  ，合同才能有效。对价条款规

定，被保险人提供的对价（价值）是保费和申请书中的陈述。保险人给予的对

价是根据合同条款支付保险金的承诺。对价条款并不总是一个单独的条款，而

是经常包含在整个合同条款中。保单中通常也有关于支付保费的单独条款。

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包括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

可以是同一个人，也可以是不同的人。无论如何，只有投保人拥有保单的所有权

，而不是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所有权包括指定和更改受益人、领取保单的生存保

险金、选择保险金支付方式以及转让保单。

投 保 人 有责任支付保单保费，同时也是在投保时必须对被保险人拥有可保利

益的人。当所有人和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个人时，保险安排被称为第三方所有权

。



能够识别所有人的权利，包括

i. 保单的转让或转移
ii. 选择或更改付款方式
iii. 选择或更改受益人
iv. 转换特权（适用时）
v. 现金价值
vi. 股息
vii. 退保费用和期限

人寿保险单的投保人有权将保单的部分或全部所有权转让给他人，而无需征得

保险人的同意。但是，保单所有人必须将转让书面通知保险人。如果没有书面

通知，保险人可能不承认转让，也不会对其有效性承担责任。公司最担心的是

赔付两次。人寿保险单的转让 
它只是改变了谁拥有保单所有权。

转让条款规定了投保人转让（转移所有权）保单的权利。投保人必须以书面形

式将转让事宜告知保险人。保单转让有两种类型：

– 涉及将  的所有权转让给另一个人或实体。这
是所有保单权利的永久和完全转让。新的保单所有人不需要拥有被保险人
的可保利益。

– 涉及将 转让给他人。通常是
为了担保贷款或其他交易。抵押转让是对部分保单权利的部分和临时转让



。
一旦债务或贷款得到偿还，被转让的权利就会归还给投保人。



绝对转让是所有权的完全和永久转让；附带转让是权利的
部分和临时转让。

只要支付的保费不低于保险公司规定的最低金额，投保人有权在任何保单周

年日更改支付保费的频率。

大多数保险公司提供以下几种支付保费的方式：

每年一次
每半年；  每

季度；或
每月。

对于年度保费以外的保费模式，保险公司可能会收取附加费，以支付额外账单的

费用，以及整个保单年 度 因没有全额年度保费进行投资而造成的收入损失。

如果保单以年保费模式签发后，投保人要求将保费模式改为更频繁的模式（

如月保费模式或季保费模式），保险人可以要求投保人证明其持续可保性。

保单所有人通常有权随意更改受益人（通过指定可撤销受益人）；但是，如

果保单所有人指定了不可撤销受益人，则更改受益人必须征得受益人的同意
。此外，如果指定的是不可撤销受益人，则未经不可撤销受 益 人 同意，保

单所有人将无法进行保单贷款。

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可以选择如何从人寿保险单中获得收益。这些选择被称为

 。所选择的结算方式通常取决于受益人是选择一次性支付，

还是在一 段 时 间 内支付。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有权选择和更改他们的结算方式。

保险公司必须在被保险人死亡后 30 天内根据所选方案支付保险金。如果保险

公司未在 30 天内支付保险金，受益人有权就支付给他们的保险金金额要求支

付利息。

个人人寿保险保单中的转换特权允许保单所有人选择在现有保单到期之前签发

一份新保单。最常见的情况是，当投保人将 定期保单转换为现金价值永久保单

时行使转换权。



受抚养人的保险可行使转换特权。当个人人寿保险单所承保的受抚养人达到

承 保 年龄限制时，保险公司必须为受抚养人提供将保险转换为其个人保单

的特权，而无需提供可保性证明。大多数州都要求保险人在受抚养人达到该年

龄之前，以书面形式说明受抚养人的权利。

投保人有权在不再需要或负担不起保险时退保，以换取当前的现金价值。一旦

选择退保，被保险人就不再享有保障。

保 险 公 司 的盈余称为  大多数分红保单都是由互助公司签发的。互助

公司的所有者就是被保险人。作为所有者，被保险人有权分享公司每 年 赚取的

任何盈余。加州法律规定，如果所有保费都已缴清，保险公司的红利应在保单

周年日计入分红保单。延长期限或减少缴费的保单不包括在内。通常情况下，

被保险人不会从生效不足 5 年的保单中获得红利，因为此时保单的早期成本正

在支付。

 是在保单或年金退保以获得其现金价值时向投保人收取的

费用。

该条款允许投保人在收到保单后  查看保单，如果因任何原因不满意，

可将保单退回，要求全额退还保费。 

而不是

在保险公司签发保单时。某些人寿保险交易， 如更换，可能需要更长的自由观察

期。

保单规定了保费的支付时间、支付频率（月付、季付、半年付或年付）以及支

付对象。如果被保险人在已缴纳保费期间死亡，保险人必须将未赚取的保费连

同保单收益一并退还。保费支 付 条款还规定，保费必须提前支付。

 保单允许投保人在保单有效期内增加或减少保

费。



宽限期是指保费到期日之后，投保人必须在保单失效之前支付保费的一段时间。宽

限期的 目的是保护投保人，防止保 单 意外失效。如果被保险人在 此 期 间 身故，

则可 获得身故保险金；但任何未付保费都将从身故保险金中扣除。

在加利福尼亚州，每份个人和团体人寿保险保单都必须包含自保

险费到期日起至少  的条款。60 天的宽限期不得与已付保险费的保险

期同时计算。

恢复条款允许失效保单重新生效。恢复生效的最长时限通常为保单失效后的

 。如果保单所有人选择恢复保单，他/她必须提供可保性证明。保单所

有人必须支付所有补交的保费及利息，并可能被要求偿还任何未偿还的贷款及

利息。与购买新保单相比，恢复已失效保单的好处是，保单将恢复到原来的状

态，并保留被保险人签发年龄时确定的所有价值。

 条款防止保险人在保单生效后因申请表中的陈述而拒绝索赔，

 ，即使存在重大误报或隐瞒重大事实。在保单的头两年，如果保险人认

为申请表中提供的信息不准确或有误导性，保险人可以对索赔提出异议。

不可抗辩期不适用于未支付保费的情况；通常也不适用于与年龄、性别或身

份有关的声明。

由于被保险人的年龄和性别对人寿保险保费的收取非常重要，因此在保单中加

入了一项条款，允许保险人随时因年龄或性别的误报而调整保单。如果申请人

在投 保 时误报了年龄或性别，在发生理赔时，保险公司可以将赔付金额调整为

正确年龄或性别下的保费所能购买的金额。收益计算应基于保险人在保单签发

日的费率。

如果在申请表上错报年龄，将导致保险费或保
险金的调整。



能够识别常见的保单除外责任：

a. 战争或兵役
b. 航空
c. 非法活动
d. 要知道，在可抗辩期内自杀通常会导致退还已付保费，而不是支

付死亡抚恤金

e. 了解危险嗜好或职业可能导致某些死亡原因被背书排除，从而

导致退还已付保费

是指保单不承保的风险类型。某些除外责任是所有保单的标准条款，

而另一些则作为除外责任附加条款附在保单上。人寿保险单中最常见的除外责

任是航空、危险职业以及战争和兵役。

大多数人寿保险都会承保被保险人是定期航班的付费乘客或飞行员

，但不承保非商业飞行员，或需要额外的保险费。

- 如果被保险人从事危险职业或参与危险嗜好

（如跳伞或赛车），则因危险职业或嗜好导致的死亡可排除在承保范围之外。如

果排除在外，已付保费将予以退还。承保人也可以选择对这些风险收取更高的保

险费。

目前发行的大多数人寿保险单都不排除兵役。然而，实

际上有两种不同类型的除外责任，可用于限制被保险人因战争或在军队服役期间

死亡时的死亡赔付。  不包括被保险人在军队服现役期间的所有死亡

原因。  只排除被保险人因战争行为（已宣战或未宣战）而死亡时的

死亡赔付。

该条款规定，如果被保险人在实施  或从事  时受伤，

将拒绝承担赔偿责任。

人寿保险保单中的  条款保护保险人免受那些购买人寿保险而意图自杀

的人的伤害。保险单通常会规定一个期限，在此期间，如果被保险人自杀，死

亡保险金将不予支付。如果被保险人在保单生效日期（签发日期）后  

内自杀身亡，保险公司的责任仅限于退还保费。如果被保险人在 2 年期限后自



杀身亡，保单将向指定受益人支付身故保险金，与被保险人自然死亡的情况相

同。

B. 受益人



受益人是指被保险人身故后保单收益的受益人或受益权。受益人可以是一个人

、一类人（有时用于被保险人的子女）、被保险人的遗产或机构或其他实体，

如基金会、慈善机构、公司或信托受托人。信托通常与受益人指定结合使用，

以便为未成年人或遗产税目的管理人寿保险收益（尽管指定信托为受益人并不

能避免遗产税）。

受益人不必拥有被保险人的可保利益。此外，保单所有人也不必指定受益人

，保单即可生效。

人寿保险单的所有人可以指定任何个人作为保单收益的受益人。保单所有人可

以指定多个受益人，在这种情况下，受益人将按照保单规定的比例分配保险金

。

指定给  的福利金将支付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或支付给未成年人的受托人

（如果信托是指定受益人），或按法院指示支付。监护人和受托人可以是同一

个人。一般认为，将人寿保险金支付给未成年人不是一 种 好的做法。

一类受益人使用 "我的子女 "这样的指定。如果投保人结过不止一次婚、领养过

子女或有非婚生子女，那么这个词就可能比较模糊。例如，"简-史密斯和詹姆斯

-史密斯的子女 "就是一个不那么模糊的类别。许多保险公司鼓励投保人具体列

出每个子女的名字，并说明他们将获得的保险金比例。

在指定受益人时，最谨慎的做法是具体指定每一个人，并指定给该人的确切金额

。当被保险人选择将受益人 "分组 "时，可使用两种类别指定：  和

 。按人头，即按人头，将保险金平均分配给在世的指定受益人。Per 

stirpes，即按血缘关系，将先于被保险人死亡的受益人的保险金分配给该受益人的

继承人。

例 如 ，布莱恩购买了一份价值 9 万美元的人 寿 保 险 。他指定自己的三个儿子昆

廷、史蒂夫和帕特里克为受益人，份额相等。昆汀有两个孩子，分别是鲍勃和

卢。史蒂夫和帕特里克都已婚，但没有子女。不幸的是，昆汀先于布莱恩去世

。

如果布莱恩选择  指定方式，即 "按人头"，那么昆廷去世后，只剩下 2 位



指定受益人。史蒂夫和帕特里克每人将获得 45,000 美元（90,000 美元除以 2）。

昆廷的子女不会获得任何利益，因为他们没有被指定为受益人。



如果布莱恩选择  命名，即 "血脉相连"，史蒂夫和帕特里克每人将

获得 3 万美元，昆廷的儿子们将平分他的份额，每人 1.5 万美元。

如果被保险人死亡时受益人都不在世，或者没有指定受益人，被保险人的

 将自动获得人寿保险保单的收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保单的死亡抚

恤金可能会计入被保险人的应税遗产。

如果没有指定受益人，保单收益将归投保人所有。
地产

信托通常是为未成年人设立的，或用于设立奖学金基金。信托可用于遗产规

划目的，如果使用得当，可将人寿保险的死亡赔偿金排除在投保人的应税遗

产之外。不过，信托的管理费用较高。

受益人指定规定了优先级别或选择级别。如果主要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身故，

受益人继承中的或有（第二或第三）级受益人将有权获得身故保险金。只有当

上一级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时，上一级受益人才有资格获得死亡赔偿金。

被保险人身 故 后，  对保单收益享有优先索偿权。保单所有

人可以指定不止一个主要受益人，也可以指定如何分配收益。

  （也称为第二受益人或第三受益人）在主要受益人先于

被保险人死亡的情况下享有第二索赔权。如果主要受益人在被保险人身故时仍

然健在，则或有受益人不能获得任何赔偿。

受益人指定可以是可撤销的，也可以是不可撤销的。保单所有人可以在未经受



益人同意或受益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更改受益人指定。 



随时更改指定。  指定未经受益人书面同意不得更改。不可撤销受益

人拥有保单的既得利益；因此，未经受益人同意，保单所有人不得行使某些权

利。除了不能更改受益人指定外，保单所有人还不能用保单的现金价值借款（

因为这样做会减少保单面值，直到偿还为止），也不能在未经受益人同意的情

况下将保单转让给其他人。

如果被保险人和主要受益人大约同时死 于 共同的意外事故，但没有明确的证

据证明谁先死亡，那么在确定哪一方有资格获得死亡抚恤金时可能会出现问

题。在这种情况下  

为解决这一问题，大多数州都通过了《保险法》，以

保护投保人的初衷，并保护或有受益人。该法规定，如果被保险人和主要受益

人死于同一事故，且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谁先死亡，则保单收益的分配应视同主

要受益人先死亡。

 加入保单后规定，如果被保险人和主要受益人在共同

的灾难中死亡（即使受益人比被保险人长寿特定天数），则推定主要受益人先

死亡，因此收益将支付给或有受益人或被保险人的遗产（如果没有指定或有受

益人）。

大多数保险公司规定，主要受益人必须在某段时间（通常为 14 至 30 天）内死

亡，共同灾难条款才能适用。只要受益人在被保险人死亡后的这段规定时间内

死亡，仍将被解释为受益人先死亡。这样做的目的是满足投保人将收益支付给

受益人的愿望。

例如

詹姆斯有一份人寿保险单，其中包含一项普通灾难条款。詹姆斯是被保险人，

他的妻子玛姬是主要受益人，他的儿子本是或有受益人。詹姆斯和玛吉遭遇了

一场可怕的车祸，詹姆斯当场死亡，但玛吉却在 4 天后死于同一场车祸中的伤

势。由于保单包含 "共同灾难条款"，死亡赔偿金将支付给或有受益人 Ben，就

好像主要受益人 Maggie 在被保险人 James 之前死亡一样。

普通灾难条款保护或有受益人。



 ，如果包含在人寿保险单中，可保护受益人免受债权人的索

赔，并通过要求在固定期限或固定金额内分期支付保险金来防止受益人乱花保

险金。受益人无权选择不同的结算方式，也不得转让或借贷



任何收益。节约条款旨在保护尚未支付给指定受益人的人寿保险保单收益免

受受益人或保单所有人的债权人的索偿。

C. 保单贷款
 选项只存在于含有现金价值的保单中。保单所有人有权借贷与可用现

金价值相等的金额。被保险人身故后，任何未偿还的贷款和应计利息都将从保

单收益中扣除。除非贷款金额和应计利息超过可用现金价值，否则保单不会因

未偿 还 保单贷款而失效。但是，保险公司必须向保单所有人提供

 ，说明保单即将失效。保险公司可以推迟保单贷款申请

 ，除非贷款的原因是为了支付保单保费。保单贷款无需缴纳所得

税。

保单贷款只适用于具有现金价值的保单
(终生）。

只要保单具有现金价值，就具有贷款价值。保单所有人可用于贷款的金额等

于现金价值减去任何未结清和未支付的保单贷款（包括利息）。

如果被保险人身故时有未偿还的贷款，贷款金额将被视为保单债务，身故保险

金将按债务金额扣除。

例如

薇拉有一份面额为 15 万美元的终身寿险保单。三年前，她办理了 50,000 

美元的保单贷款，累计利息为 3,500 美元。如果薇拉去世，保单的死亡抚

恤金为 150,000 美元-50,000 美元-3,500 美元，即 96,500 美元。

自动保费贷款条款不是必需的，但通常会免费添加到有现金价值的合同中。这是

一种特殊的  

由于未支付保费。例如，如果投

保人在保费支付宽限期结束时仍未支付保费，保险人就会自动从保单现金价值

中提取应缴保费的贷款。保险人将为此收取利息。如果贷款和利息没有偿还，



而被保险人身故，则将从身故保险金中扣除。虽然保险人可以将其他贷款申请

推迟至  ，但支付到期保费的贷款申请必须立即兑现。

通常情况下，保单所有人必须以书面形式明确选择该条款才能使其生效。



D. 不丧失期权
保单所有人需要决定如何保护保单中的现金价值、如何投资返还的超额保费

（红利）以及如何支付保险金。可 供 保户选择的不同方案分为非丧失方案

、红利方案和结算方案。

能够区分三种非丧失选择：现金退保、减少实付金额和延长
期限。

由于永久性人寿保险保单具有现金价值，因此保单中包含了某些保证，

 ，由保单所有人提供。根据州法律规定，保单中必须包含这

些保证（称为 "不丧失价值"）。保单中必须包含一张表格，显示至少 20 年的非

丧失价值。投保人可选择以下其中一种不丧失价值方案：现金退保价值、减少

实付保险金或延长期限。

不丧失选择由保单退保或
失效。

在此方案下，保险人用保单现金价值作为单一保费，购买一份完全缴清的��

久保单，该保单的   与原保单的 不同。新的减额保单将建立

自己的现金价值，并将一直有效，直至身故或到期。

在延长期选择中，保险公司使用保单现金价值转换为定期保险，

 ，与之前的永久保单相同。新的定期保险的期限与现金价值购

买的金额一样长。如果投保人忽略了选择这些非丧失选项中的一种，则在原保单

终止时，保险人将  执行延长期选项。

延长保险期是一种自动不丧失选择：面额相同，保险期
较短。

投保人只需在不再需要或负担不起保险时退保，即可获得当前的现金价值。收



到现金退保价值后，如果现金价值超过已付保费，超出部分应作为普通收入纳

税。一旦选择了这一选项，被保险人就不再受保。因现金价值而退保的保单不

能复效。A



退保手续费是指在人寿保单或年金退保以获取其现金价值时向投保人收取的

费用。

例如：（查看下面的保证值表样本）：

如果被保险人选择在 15 年期满时行使减少实缴期权，那么 8,100 美元的现金价值

可以作为一次性保费购买与原保单类型相同的实缴保险。被保险人无 需 再支付任

何保费，但仍可保留一定数额的人寿保险（在本例中为 21,750 美元）。

展期期权表示可以选择使用保单的现金价值一次性购买与原保单面值等额的定

期保险（在本例中，定期保险的面值为 50,000 美元）。保险公司为该特定投

保人确定、
8,100 美元的现金价值抵得上 18 年零 8 天的 50,000 美元保障。

1$0$0060
2$50$2500122
3$400$1,6002147
4$950$3,600527
5$1,550$5,6507183
6$2,150$7,6009185
7$2,750$9,4001152
8$3,350$11,10012186
9$4,000$12,85013315
10$4,650$14,500156
11$5,300$16,05015333
12$6,000$17,60016249
13$6,700$19,1001795
14$7,400$20,45017255

16$8,650$23,05018116
17$9,850$24,44018208
18$10,400$25,55018227
19$11,200$26,75018231
20$12,000$27,85018200

Lasts the 
最长提供最多

E. 股息选择



能够识别保单持有人可能获得的红利选择，包括现金支付、累积生息
、实付红利、累积生息、累积生息、累积生息、累积生息、累积生息、累积
生息、累积生息、累积生息、累积生息。



向上增 加 ，减少保费支付，期限一年。

红利只支付给分红保单。当投保人从分红型保险公司购买保单时，他或她实际

上支付的是 "加总 "保费。较高的保费是在保险公司的损失高于预期时作为安全

保证金收取的。如果保险公司不需要这笔额外的金额来支付死亡理 赔 和费用，

或者如果实际死亡率有所改善，或者公司赚取的利息超过假设，则会向投保人

返还红利。换句话说，红利是对超额保 费 的返还，因此，红利是  。
保险公司  股息。

首次红利最早可在第一个保单周年日支付，但必须在

 。从那时起，红利

通常每年支付一次。投保人可以选择以几种不同的方式之一领取红利。

红利是超额保费的返还，因此在支付给投保人时无需纳税
。

保险公司只需在宣布红利时（通常是每年一次）向投保人寄送一张红利支票。

保险公司用红利来减少下一年的保费。例如，如果投保人通常每年支付 1000 

美元的保费，而保险公司宣布派发 100 美元的红利，则投保人当年只需支付 

900 美元的保费。

保险公司将红利存入累积利息的账户。投保人可随时提取红利。利息金额在保

单中规定，每年复利计算。虽然红利本身无需纳税，但当

 记入保单时，无论投保人是否收到利息，都

将归投保人所有。

红利用于购买永久保单面额之外的单次保费保单。不会签发新的单独保单；但

是，每笔小额单次保费付款都将  ，无论红利将购买多

少金额的原始保单。此外，每份缴清保费的保单都将累积现金价值并支付红利

。红利可购买的额外保险金额取决于被保险人在宣布红利时的年龄。



如果投保人没有选择红利选项，保险公司将  ，使用实缴附加险来

增加原保单的身故保险金，即红利所能购买的金额。

保险公司利用红利以  的形式购买额外保险，从而增加整

个保单的死亡赔付。

投保人可以选择将红利作为一次性保费，购买足够多的一年期定期保险，或

者购买与保单现金价值相等的定期保险，持续时间越长越好。如果被保险人

在一年期保险期间身故，受益人将同时获得原始保单的身故保险金和一年期

定期保险的身故保险金。

F. 结算选择

能够识别常见的死亡抚恤金和年金结算方案，以及选择每种

方案的原因：一次性支付、固定金额、固定期限、终身收入、仅收
取利息。

结算选择是指在被保险人身故时向受益人支付身故保险金的方法，或者在被保

险人生存至终止日时支付终止保险金的方法。投保人可以在投保时选择一种结

算方式，也可以在被保险人生存期间随 时 更改该方式。一旦保单所有人选择

了结算方式，受益人就不能更改。如果投保人未选择结算方式，受益人可在被

保险人身故时选择结算方式。

被保险人的死亡或年龄触发结算选项
100.

在被保险人死亡时，或在捐赠时，除非受益人选择不同的结算方式，否则合同

将以现金支付收益，即  。如果没有选择，则  ，将收益一

次性支付给受益人。通常情况下，在被保险人死亡后支付的本金面额不作为收

入征税。



 也称为  ，它为领取人提供一笔其无法终生享有

的收入。分期付款在领取人有生之年都有保障，与死亡日期无关。每 期支

付的金额基于  的预期寿命和本金金额。如果受益人寿命很长，支付

的金额可能会超过本金总额。但是，如果受益人在开始领取保险金后不久死

亡



当受益人分期领取保险金时，本金余额将被保险公司没收。由于受益人有可能活

不到领取全部人寿保险收益的时候，保险公司会提供一些选择，至少保证部分或

全部收益的支 付 。每提供一种保证，分期付款的数额就会减少。

在终身收入（直接终身）结算方案下，受益人的受益期
不能超过受益金的支付期。

 可为单个受益人提供终生收入。受益人死亡后，支付即告停

止。

 选项保证两名或两名以上领取人在世时都能获得

收入。大多数合同规定，在第一位领取人去世后，未亡领取人将获得较少的

付款。

最常见的情况是，减少后的选项被写成 "共同和 ½ 遗属 "或 "共同和 2/3 遗属"，

在这种情况下，未亡受益人将获得两个受益人在世时所得的 ½ 或 2/3。想要保

护两位受益人（如年迈的父母）的投保人通常会选择这种方案。与人寿收入选

择一样，除非同时选择一定期限选择，否则如果所有受益人在分期付款开始后

不久死亡，则不能保证人寿保险的所有收益都能得到支付。但是，该方案保证

所有受益人终生都能获得收入。

 选项有现金退款或分期退款两种形 式 。这两种选择都保证年金

基金总额将支付给年金领取人或受益人。两种选择的区别在于，根据

 ，如果年金领取人在年金基金用完之前死亡，剩余部分将一次

性支付给受益人，而根据  ，受益人将以继续支付年金的

形式获得剩余资金。

根据  ，领取人可获得 "两全其美 "的终生收

入和有保障的分期付款期。不仅受保人的终生收入有保障，而且还有特定的保

障期。例如，带有 10 年确定期选择的终身收入将为领取人提供终生收入。如

果领取人在开始领取后不久死亡，那么在 10 年的剩 余 时 间 内，将继续向受



益人支付。如前所述，"有确定期限的终身收入 "方 案 的分期付款额将少于 "只

有终身收入 "方案。



减少实缴额 扩展
任期（自动）
现金 现

金
减少保费累积利息
实收增款（自动）
缴费保险 一年期

现金（自动） 
Life Income 
Interest Only 固
定期限 固定金
额

通过  ，保险公司保留保单收益，并定期（每月、每季度、每半

年或每年）向收款人（受益人）支付收益利息。保险人通常保证一定的利率，并经

常支付超过保证利率的利息。利息方案被认为是一种临时方案，因为保险人会保留

收益，直到以后一次性支付收益或根据其他结算方案之一支付收益。在允许受益人

选择理赔方案时，如果受益人需要一些时间来决定选择哪种理赔方案，利息方案有

时会被用作临时方案。例如，保单所有人可以指定每年只向未亡配偶支付利息，而

将本金支付给达到一定年龄的子女或未亡配偶死亡时的子女。

根据  （也称为  ），选择一个指定

的年限，然后等额分期支付给领取人。即使受益人在指定期限结束前死亡，付

款仍将在指定期限内继续支付。如果领取人死亡，付款将继续支付给受益人。

每期付款的数额由本金、保证利息和所选期限的长短决定。选择的期限越长，

每期的金额就越少。该方案不能保证受益人终生获得收入， 但能保证本金全

部得到分配。

 分期支付固定的指定金额，直到收益（本金和

利息）用完为止。受益人选择一个指定的固定金额进行支付，直到收益用完为

止。如果受益人在收益用 完之前去世，分期付款将继续支付给或有受益人，直

到所有收益支付完毕。采用这种方案时，每期支付的金额将决定领取保险金的

时间。分期金额越大，收益期就越短。与固定期限方案一样，该方案不保证受

益人终生领取保险金，但保证支付所有收益。



G. 章节回顾
在本章中，您了解了人寿保险单中的条款和选项。请记住，条款说明了合同规

定的权利和义务，而选项则规定了保单收益的分配方式。让我们回顾一下本章

的主要内容：

整个合同 支付保险费 
宽限期 恢复原状 不可
抗辩性 年龄误报
投保人声明 法律行动
索赔付款

所有权转让修改 
免费查看
体检不包括的项目

指定：个人、类别、遗产、未成年人、信托
继承--优先级别。只有当上一级受益人死亡时，每一
级继承才有资格：

主要索赔--对保单收益的首次索赔 或有索赔
（二级、三级）--主要索赔之后的下一次索
赔

投保人更改受益人的权利：可撤销 - 可随时
更改 不可撤销 - 只能在受益人同意的
情况下更改

共同灾难条款--保护或有受益人的权利；如果被
保险人和主要受益人大约同时死亡，则假定主
要受益人先死亡
节约条款--保护保单收益不受债权人索偿的影响

可用现金贷款 - 保单现金价值减去任何未支付的贷
款和利息
自动保费贷款--防止因未支付保费导致保单意外
失效 提取和部分退保--适用于万能险；可能需
要付费

现金退保价值--退保后不再保险 延长期限--自动
选择；使用现金价值转换为定期保险



减额缴清保险--使用现金价值作为单一保费，购
买面额减少的永久保单

现金 - 保险人将支票寄给被保险人
减少保费 - 红利用于下一年的保费
累积生息 - 保险人将红利存入账户，累积生息
实付加额--红利用于增加票面金额
一年期 - 红利用于购买额外保险

现金--一次性付款；通常不征税
终身收入--提供受益人无法超越的收入；不保证本
金的支付（如果受益人过早死亡）；可选择单人终
身或共同和遗属形式
仅支付利息 - 保险人保留本金，仅支付利息
固定期限--在指定期限内支付，直至支付完所有
收益
固定金额--按规定金额支付，直至支付完所有收
益


